
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　公告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0月2日
發文字號：中院管發字第1062200357號
附件：鍾秀鈴女士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設置辦法.pdf、附件1-1鍾秀鈴女士教育基金會

獎學金申請表.doc、附件1-2鍾秀鈴女士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檢核表.doc 

主旨：公告本院106學年度第1學期「鍾秀鈴女士教育基金會」獎
助學金申請相關事宜。

依據：本院「鍾秀鈴女士教育基金會」獎助學金設置辦法規定辦
理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申請對象：本院大學部在籍學生，前一學期學業表現良好

、學術貢獻，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（並未曾受到校規
處分）。若符合條件者，以下列排序為優先： 

(一) 低收入戶；
(二)家境清寒且家庭收入無法負擔就學費用； 
(三)家中突遭變故或父母無謀生能力，致生活陷於困難。 

二、獎學金名額及金額：每學期發放名額2名，每名新台幣2萬
6千元整。

三、申請檢附文件：
(一)申請書（附件1-1）與申請資料繳交檢核表(附件1-2)；
(二)新生上學期檢附入學考試成績單；下學期申請則檢附前

一學期成績單，舊生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；
(三)低收入戶證明或家戶歸戶所得證明；
(四)有利申請本辦法第五條之其他證明文件，如免繳所得稅

證明或申報所得稅證明、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證明、無力
負擔學費事證說明與前一學期之志工服務時數證明（非
必要，有則佳）。

四、申辦時間：即日起至106年11月10日止，請至院本部(管理
學院大樓管4062室)辦理，逾期視同放棄。 

五、承辦人及聯絡電話：王示好小姐，聯絡電話：(07)525-
2000轉4528。（Email: accounting@cm.nsysu.edu.tw） 

六、相關訊息請參閱本院網站『管院概況』『學生經費補助辦
法』(http://www.cm.nsysu.edu.tw)。
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
裝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
訂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
線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‧

第1頁  共1頁


